北京市市级行政事业单位会议服务框架
协议采购项目(2026-2027年度)
采购需求

一、服务内容：北京市行政区域内（八达岭——十三陵风景名胜区域核心景区除外）的能够为北京市市级各行政事业单位等提供会议服务的企事业单位。具体分包如下：
第1包：具有大型会议接待能力的单位。
第2包：具有一般会议接待能力的单位。
第3包：具有单一会议功能场所的单位（大专院校会场、小剧场、礼堂等）。
第4包：经营业态为民宿的合法经营单位。
注：
1.申请人仅可以对征集文件的其中一包进行申请；
    2.第1包入围供应商可以承担第2、3包服务事项，第2包入围供应商可以承担第      3包服务事项。
二、最高限制单价
北京市各类会议执行《北京市市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会议费管理办法》，按人均每天发生费用结算。各类别会议标准：
单位：元/人天
	类号
	会议类别
	住宿费
	伙食费
	其 他
	合 计

	1
	北京一、二类
	400
	150
	100
	650

	2
	北京三类
	340
	130
	80
	550



注：
①会议类别分类标准：
北京一类：市党代会，市委全会，以市委、市政府名义召开的全市性会议。
[bookmark: _GoBack]北京二类：市委、市政府各部委办局召开的全市性会议，按照有关要求承办的全国性工作会议，以及面向全市公众或提供公共服务的其他专业性会议。各主管部门召开的系统工作会议也可按此类会议申报，但原则上每年不超过1次。
北京三类：单位内部会议以及为完成本单位工作任务召开的除上述一、二类会议外的各类小规模会议，包括小型研讨会、座谈会、评审会等。
②本表中所列“其他”，指会议相关费用，包括会议场地租用费、专用设备租赁费、文件资料印刷费、劳务费、交通费等。
三、服务标准
[bookmark: _Toc464136896][bookmark: _Toc464136528][bookmark: _Toc308155184][bookmark: _Toc464134548]第1包 服务总体要求
（一）规则标准：
参照《旅游饭店星级的划分与评定（GB/T14308）》相应星级要求以及安全、消防、卫生防疫、饭店管理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服务单位要求：
1. 必须提供不少于300个标准间（含大床房）用于党政机关会议服务；至少有1个可容纳不少于500人（人均面积不小于1.2平方米）的会议室、4个与之配套的小会议室，以及与之配套的餐厅和免费停车场。具备大型会议接待能力的单位，可以同时承办中、小型和专业会议。
2. 管理服务人员具备接待政府采购会议的能力。
3. 饭店布局合理，方便会议接待使用。
4. 有空调设施，各区域通风良好，温湿度适宜。
5. 有计算机管理系统、完善的消防系统、有效的闭路电视监控系统。
6. 各种设备设施养护良好，使用安全、有效。
7. 各项管理规章制度健全、操作程序以及服务规范健全。
8. 具备各项应急预案和实施细则。
9. 前厅：
（1） 设有与接待能力相适应的客人休息场所和公用电话；
（2） 设迎宾员和值班经理，18小时以上接待客人；
（3） 总服务台提供小件行李寄存服务，有供客人使用的行李推车，必要时提供行李服务；
（4） 总服务台设在前厅的适当位置，各区段有中英文标志，设置接待、问讯、留言、预订、结账等服务项目，提供24小时服务，可提供价格表、飞机航班及列车时刻表；
（5） 应设应急广播系统。
10. 客房：
（1） 客房内均设卫生间；
（2） 客房具备隔音措施；
（3） 有门窥镜和防盗装备，在显著位置张贴应急疏散图及相关说明；
（4） 配备质量较好的软垫床、沙发或扶手椅、茶几、衣橱、写字台、台灯、床头灯、窗帘等配套家具，有空调、电视、电话，备有信封、信纸、笔、宾馆简介、价格表、住宿须知、服务指南、必要的防蚊、防虫等措施；
（5） 卫生间配备抽水恭桶、带台面的面盆、梳妆镜、浴缸或淋浴设施、浴帘、洗脸巾、浴巾、洗漱用品和卫生用品，有良好的照明和排风系统，地面有防滑设施，24小时提供冷、热浴水；
（6） 提供叫醒服务；
（7） 24小时提供开水（饮用水）并免费提供茶叶；
（8） 客房、卫生间每天全面整理一次。
11. 餐厅及厨房
（1） 能接待与会人员同时就餐，有小餐厅并可为少数民族参会者提供符合其饮食习惯的菜品；
（2） 家具、餐具、酒具、用具配套完好，不使用一次性塑料桌布和筷子，提供餐巾纸或餐巾；
（3） 提供早、中、晚餐，并可根据宾客需要提供特色餐饮服务及自助餐。
（4） 厨房有符合卫生标准的冷荤间、面点间，有足够的冷藏冷冻设施，有符合规定的洗刷和消毒设施，有专门放置临时垃圾并保持封闭的设施，全部使用不锈钢工作台、橱柜及优质的厨具、用具；
（5） 冷荤间、面点间独立分隔，有足够的冷气设备。冷荤间温度符合食品卫生标准，有消毒保鲜设备；
（6） 厨房和餐厅之间有隔音、隔热、隔气味设施；
（7） 采取有效的消灭蚊蝇、蟑螂等虫害措施。
12. 会议室
（1） 同时拥有4个（含）以上与大会议室相配套的小会议室（活动隔断不可重复计算）；
（2） 会议室应为封闭的独立区域，配有空调、可分区控制的灯光、会议桌椅、茶具、用具齐备，会议室有两个以上麦克风的必要的音响设备（免费提供），隔音效果良好；
（3） 可为特殊需求提供或租用多媒体演示设备（电脑，实物投影仪，多媒体投影仪，特殊音响等）；
（4） 会议室所在楼层有男女分设的卫生间；
（5） 免费提供纸、笔等基本的会议用文具；
（6） 能够根据会议需要布置会场。
13. 公共区域设施设备
（1） 室内公共区域有制冷、采暖设备；
（2） 有男女分设的卫生间；
（3） 4层以上（含4层）建筑物有足够的客用电梯；
（4） 有应急照明设施，紧急出口标识清楚，位置合理，无障碍物；
14. 综合服务设施
（1） 有商务中心服务；
（2） 提供代订机票、车票等服务。
15. 人员要求
（1） 管理人员经过专业培训并取得岗位培训证书，上岗职工经过岗前培训，服务人员与房间数量比例适当；
（2） 有专职或兼职的食品卫生管理人员。
16. 其他要求
（1） 申请人必须对所承接的会议接待业务承担保密义务；
（2） 申请人在入围后按照要求登录“北京市政府采购电子卖场”并上传相关信息；
（3） 申请人应具有提供全年365天全方位服务的能力，并能在客房及会场的可预订状态下，优先安排北京市党政机关的会议；
（4） 申请人应具备使用公务卡结算的能力，须能提供会议期间的账单明细；
（5） 申请人入围后，如发生由于工作原因需装修、改造等影响继续接待会议时应提前一个月以书面形式通知征集人。否则视为无正当理由拒绝提供会议服务。如果会议室、客房、餐厅、停车位等情况发生变化应及时报征集人备案，并作相应调整。
（6） 同一场所不可同时作为餐厅、宴会厅、多功能厅或会场重复填报。
[bookmark: _Toc464136529][bookmark: _Toc308155185][bookmark: _Toc464136897][bookmark: _Toc464134549]第2包服务总体要求
（一）规则标准：
参照《旅游饭店星级的划分与评定（GB/T14308）》相应星级以及安全、消防、卫生防疫、饭店管理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服务单位要求：
1. 申请人必须提供不少于50个标准间（含大床房）用于党政机关会议服务，至少有2个会议室及与之配套的餐厅和免费停车场。具备一般会议接待能力的单位，可以同时承办专业会议。
2. 管理服务人员具备接待政府采购会议的能力。
3. 饭店布局合理，方便会议接待使用。
4. 有空调设施，各区域通风良好，温湿度适宜。
5. 有计算机管理系统、完善的消防系统、有效的闭路电视监控系统。
6. 各种设备设施养护良好，使用安全、有效。
7. 各项管理规章制度、操作程序以及服务规范健全。
8. 具备各项应急预案和实施细则。
9. 前厅：
（1） 设有客人休息场所和公用电话；
（2） 设迎宾员和值班经理，18小时以上接待客人；
（3） 总服务台提供小件行李寄存服务，有供客人使用的行李推车，必要时提供行李服务；
（4） 总服务台设在前厅的适当位置，设置接待、问讯、留言、预订、结账等服务项目，提供24小时服务，可提供价格表、飞机航班及列车时刻表；
（5） 应设应急广播系统。
10. 客房：
（1） 客房内均设卫生间；
（2） 客房具备隔音措施；
（3） 有门窥镜和防盗装备，在显著位置张贴应急疏散图及相关说明；
（4） 配备质量较好的软垫床、沙发或扶手椅、茶几、衣橱、写字台、台灯、床头灯、窗帘等配套家具，有空调、电视、电话，备有信封、信纸、笔、宾馆简介、价格表、住宿须知、服务指南、必要的防蚊、防虫等措施；
（5） 卫生间配备抽水恭桶、带台面的面盆、梳妆镜、浴缸或淋浴设施、浴帘、洗脸巾、浴巾、洗漱用品和卫生用品，有良好的照明和排风系统，地面有防滑设施，24小时提供冷、热浴水；
（6） 提供叫醒服务；
（7） 24小时提供开水（饮用水）并免费提供茶叶；
（8） 客房、卫生间每天全面整理一次。
11. 餐厅及厨房
（1） 能接待与会人员同时就餐，有小餐厅并可为少数民族参会者提供符合其饮食习惯的菜品；
（2） 家具、餐具、酒具、用具配套完好，不使用一次性塑料桌布和筷子，提供餐巾纸或餐巾；
（3） 提供早、中、晚餐，并可根据宾客需要提供特色餐饮服务及自助餐。
（4） 厨房有符合卫生标准的冷荤间、面点间，有足够的冷藏冷冻设施，有符合规定的洗刷和消毒设施，有专门放置临时垃圾并保持封闭的设施，全部使用不锈钢工作台、橱柜及优质的厨具、用具；
（5） 冷荤间、面点间独立分隔，有足够的冷气设备。冷荤间温度符合食品卫生标准，有消毒保鲜设备；
（6） 厨房和餐厅之间有隔音、隔热、隔气味设施；
（7） 采取有效的消灭蚊蝇、蟑螂等虫害措施。
12. 会议室
（1） 同时拥有2个（含）以上的会议室（活动隔断不可重复计算）；
（2） 会议室应为封闭的独立区域，配有空调、可分区控制的灯光、会议桌椅、茶具、用具齐备，会议室有两个以上麦克风的必要的音响设备（免费提供），隔音效果良好；
（3） 可为特殊需求提供或租用多媒体演示设备（电脑，实物投影仪，多媒体投影仪等）；
（4） 大会议室所在楼层有男女分设的卫生间；
（5） 免费提供纸、笔等基本的会议用文具；
（6） 能够根据会议需要布置会场。
13. 公共区域设施设备
（1） 室内公共区域有制冷、采暖设备；
（2） 有男女分设的卫生间；
（3） 4层以上（含4层）建筑物有足够的客用电梯；
（4） 有应急照明设施，紧急出口标识清楚，位置合理，无障碍物；
14. 综合服务设施
（1） 提供复印、打印、传真等服务；
（2） 提供代订机票、车票等服务。
15. 人员要求
（1） 管理人员经过专业培训并取得岗位培训证书，上岗职工经过岗前培训，服务人员与床位数量比例适当；
（2） 有专职或兼职的食品卫生管理人员。
16. 其他要求
（1） 申请人必须对所承接的会议接待业务承担保密义务；
（2） 申请人在入围后按照要求登录“北京市政府采购电子卖场”并上传相关信息；
（3） 申请人应具有提供全年365天全方位服务的能力，并能在客房及会场的可预订状态下，优先安排北京市党政机关的会议；
（4） 申请人应具备使用公务卡结算的能力，须能提供会议期间的账单明细；
（5） 申请人入围后，如发生由于工作原因需装修、改造等影响继续接待会议时应提前一个月以书面形式通知征集人。否则视为无正当理由拒绝提供会议服务。如果会议室、客房、餐厅、停车位等情况发生变化应及时报征集人备案，并作相应调整。
（6） 同一场所不可同时作为餐厅、宴会厅、多功能厅或会场重复填报。
[bookmark: _Toc464134551][bookmark: _Toc464136899][bookmark: _Toc464136531]第3包服务总体要求（本包入围单位只能承办专业会议）
（一）规则标准：
专业会议功能场所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所要求的各项规定。
（2） 会议服务单位要求：
1. 专业会议功能场所会议室总接待能力不少于150人，其中至少有1个可容纳不少于100人（人均面积不少于1.2平方米）的大会议室和2个可容纳不少于15人的小型会议室（活动隔断及多功能厅不可重复计算），及与之配套的免费停车场。会场应具有贵宾接待功能并且能够提供不小于大会议室面积四分之一的序厅。
2. 申请时提供的服务方案，包含但不限于如下几方面：
（1）会议前的办会方的信息资料收集。
（2）会议前的接待，指客人入店之后工作人员的接待和车辆停放。
（3）会议厅的布局及物品摆放。布局包括：签到台，会议桌摆放，桌上的纸笔水等。
（4）灯光及音响的效果和配合，灯光PPT，主席台。音响包括音乐播放等。
（5）会议小歇的工作安排，休会时，会场的清洁和重新整理。
（6）会议期间的茶水供应。
（7） 会议结束时会场的检查，客人（包括车辆）的疏导等。
3. 管理服务人员具备接待政府采购会议的能力。
4. 有空调设施，各区域通风良好，温湿度适宜。
5. 有计算机管理系统、完善的消防系统、有效的闭路电视监控系统。
6. 各种设备设施养护良好，使用安全、有效。
7. 各项管理规章制度健全、操作程序以及服务规范健全。
8. 具备各项应急预案和实施细则。
9. 应设应急广播系统。
10．会议室
（1） 同时拥有不少于3个（含）以上的会议室（活动隔断不可重复计算）；
（2） 会议室应为封闭的独立区域，配有空调、可分区控制的灯光、会议桌椅、茶具、用具齐备，会议室有两个以上麦克风的必要的音响设备（免费提供），隔音效果良好；
（3） 大会议室所在楼层有男女分设的卫生间；
（4） 免费提供纸、笔等基本的会议用文具；
（5） 能够根据会议需要布置会场。
11．公共区域设施设备
（1） 室内公共区域有制冷、采暖设备；
（2） 4层以上（含4层）建筑物有足够的客用电梯；
（3） 有应急照明设施，紧急出口标识清楚，位置合理，无障碍物；
12．人员要求
管理人员经过专业培训，上岗职工经过岗前培训。
13．其他要求
（1） 申请人必须对所承接的会议接待业务承担保密义务；
（2） 申请人在入围后按照要求登录“北京市政府采购电子卖场”并上传相关信息；
（3） 申请人应具有提供全年365天全方位服务的能力，并能在会场可预订状态下，优先安排北京市党政机关的会议；
（4） 申请人应具备使用公务卡结算的能力，须能提供会议期间的账单明细；
（5） 申请人入围后，如发生由于工作原因需装修、改造等影响继续接待会议时应提前一个月以书面形式通知征集人。否则视为无正当理由拒绝提供会议服务。如果会议室、停车位等情况发生变化应及时报征集人备案，并作相应调整。
（6） 同一场所不可重复填报。
 第4包服务总体要求（民宿）
(一)、规则标准：
    参照《乡村民宿服务质量规范（GB/T39000）》相应基本要求、设备设施、安全及消防、卫生防疫有关规定。
(二)、会议服务单位要求：
1. 所报会议场所仅限符合上述规则标准的民宿，场所应悬挂明显的民宿名称标识牌，且经营地址须在北京市行政区域内。
所报经营场所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否则其申请将被拒绝：
(1) 现有可用床位数≥20张，标准床和异形床均包含在内，其中异形床单个床位不低于2.28㎡；
注：标准床指标准单人床及宽度为1500mm以上双人床，前述标准单人床按1个床位计算，1500mm以上双人床按2个床位计算。豪华套间中的床位不可填报。
(2) 至少有1个会议室及与之配套的餐厅和免费停车场；
(3) 会议规模（全部会议室总人数）须达到30人（含）以上，人均会议面积须不低于1㎡。
2. 需具备承办专业会议的能力。
3. 管理服务人员具备接待政府采购会议的能力。
4. 布局合理，方便会议接待使用。
5. 有取暖、降温设备，各区域通风良好，温湿度适宜。
6. 各种设备设施养护良好，使用安全、有效。
7. 各项管理规章制度、操作程序以及服务规范健全。
8. 具备各项应急预案和实施细则。
9. 接待区域：
（1） 设有客人休息场所和公用电话；
（2） 设值班经理，18小时以上接待客人；
（3） 总服务台提供小件行李，有供客人使用的行李推车，必要时提供行李服务；
（4） 总服务台设在前厅的适当位置，设置接待、问讯、留言、预订、结账等服务项目，提供24小时服务，可提供价格表；
10. 客房：
（1） 客房宜单设卫生间；
（2） 客房具备隔音措施；
（3） 在显著位置张贴应急疏散图及相关说明；
（4） 客房用品、用具配置齐全，材质合格，使用方便
（5） 卫生间通风、照明条件良好，配备必要的辅助设施及盥洗用品，排水设施完好，地面有防滑设施，提供冷、热浴水；
（6） 24小时提供开水（饮用水）；
（7） 客房、卫生间每天全面整理一次。
12．餐厅及厨房
（1） 能接待与会人员就餐，应考虑少数民族参会者的饮食习惯并提供解决方案；
（2） 家具、餐具、酒具、用具配套完好，存放空间符合卫生标准；
（3） 可提供早、中、晚餐。
（4） 厨房符合卫生标准，配有与接待能力相匹配的冷藏、冷冻、消毒等设备设施，生、熟食品及半成品应分柜置放，有专门放置临时垃圾并保持封闭的设施；
（5） 厨房和餐厅之间有隔音、隔热、隔气味设施；
（6） 采取有效的消灭蚊蝇、蟑螂、鼠害等虫害措施。
13．会议室
（1） 拥有1个（含）以上的会议室（活动隔断不可重复计算）；
（2） 会议室应为封闭的独立区域，配有空调、灯光、会议桌椅、饮水用品，隔音效果良好；
（3） 可为特殊需求提供或协助租用多媒体演示设备（电脑，实物投影仪，多媒体投影仪等）；
（4） 可提供纸、笔等基本的会议用文具；
（5） 能够根据会议需要布置会场。
14．公共区域设施设备
（1） 室内公共区域有制冷、采暖设备；
（2） 公共区域设有卫生间； 
（3） 有应急照明设施，紧急出口标识清楚，位置合理，无障碍物；
16．人员要求
（1） 管理人员经过专业培训，上岗职工经过岗前培训，服务人员与床位数量比例适当；
（2） 有专职或兼职的食品安全管理人员。
（3）   餐饮服务及住宿服务人员须持有健康合格证明。
17．其他要求
（1） 申请人必须对所承接的会议接待业务承担保密义务；
（2） 申请人在入围后按照要求登录“北京市政府采购电子卖场”并上传相关信息；
（3） 申请人应具有提供全年365天全方位服务的能力，并能在客房及会场的可预订状态下，优先安排北京市党政机关的会议；
（4） 申请人应具备使用公务卡结算的能力，须能提供会议期间的账单明细；
（5） 申请人入围后，如发生由于工作原因需装修、改造等影响继续接待会议时应提前一个月以书面形式通知征集人。否则视为无正当理由拒绝提供会议服务。如果会议室、客房、餐厅、停车位等情况发生变化应及时报征集人备案，并作相应调整。
（6） 同一场所不可同时作为餐厅、宴会厅、多功能厅或会场重复填报。



